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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经历教会年历中称为四旬期（受难节）的复活节前四十天。配合这个教会年历，今晨我们选

取《约翰福音》12 章 20节以下经文作为礼拜经文。这里记载了从主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棕

榈主日开始，直到祂生命最后一周所经历的事件。主耶稣特意将耶路撒冷入城仪式安排在犹太逾越节

期间。约翰福音描绘的主耶稣，是在众多民众聚集的节期造访耶路撒冷，向广大人群彰显自身身份的

先知。更值得注意的是，耶稣造访耶路撒冷并非仅此一次。由此圣经学者推测，耶稣的公开传道生涯

并非仅持续一年，至少应有三年之久。 

逾越节在犹太历法中始于尼散月十五日，这是犹太人的新年起点。若换算为阳历，则对应三月至四

月的季节。作为犹太最重要的节日，逾越节规定半径 20 公里内所有成年男子必须参与礼拜。据推

测，在为期一周的庆典期间，数十万犹太人涌入耶路撒冷朝圣。今日经文第 20节记载，朝圣者中包

含若干希腊人。或许有人疑惑：为何希腊人会参与犹太人的节日？其中自有缘由。在两千年前耶稣生

活的时代，许多不同种族与民族的外邦人，或因被犹太教独一真神的教义所吸引，或因认同其纯正的

教诲与伦理观而投身其中。他们或许并未接受割礼皈依犹太教，但无疑都是敬畏上帝之人。从这个意

义上说，耶路撒冷早在两千年前已是国际都市。2012 年我旅居以色列下榻耶路撒冷酒店时，清晨为

看新闻打开电视，转动频道时不禁惊叹： 每个频道都在用不同的语言播报新闻。希伯来语、英语、

德语、法语等语言的新闻同时播放。虽然我听的是英语新闻，但不禁感慨：“若常驻此地，外语学习

定能事半功倍。”顺带一提，我听说以色列政府设有专门的旅游部。吸引更多外国游客并扶持旅游

业，正是以色列政府的重要课题与关注焦点。 

 此时来到耶路撒冷的希腊人，想必已听闻主耶稣在城中的风声。例如，耶稣刚从坟墓中唤醒拉撒

路使其复活的事件，已在犹太人中传得沸沸扬扬。因此他们渴望设法见到这位耶稣。于是他们找到十

二门徒之一的腓力，恳求道：“求您带我们去见耶稣。” 原文希腊文直译应为“主啊”。但腓力作为耶稣

的门徒而非耶稣本人，新共同译本故未译作“主啊”，而采用“求求您”的表达。（旧版口语译本此处译作

“君啊”）无论如何，由此可见他们拜见耶稣时展现出极度谦卑的态度。他们深知主耶稣是位令凡人敬

畏的尊贵者。此时前来耶路撒冷的希腊人，想必已听闻主耶稣在城中的事迹。例如，耶稣刚从坟墓中

唤醒拉撒路使其复活的事件，已在犹太人中广为流传。因此他们渴望见见这位耶稣，便找到十二门徒

之一的腓力，恳求道：“求你带我们去见耶稣。”原文希腊文直译为“主啊”，新共同译本将其译为“求

你”。腓力作为耶稣的门徒而非耶稣本人，新共同译本故未译作“主啊”，而采用“求求您”的表达。（旧

版口语译本此处译作“君啊”）无论如何，由此可见他们向耶稣求见时展现出极度谦卑的态度。他们深

知主耶稣是位令凡人敬畏的尊贵者。选择向腓力求助，或许因“腓力”这个名字本身具有希腊语背景。

腓力家乡加利利的伯赛大，正是希腊人聚居之地。腓力听闻此请托后，又转告了另一位门徒安得烈。

值得注意的是，安得烈同样是拥有希腊名字的门徒。或许对主耶稣而言，接见外邦人实属罕见之事。

正因如此，腓力才考虑由两人联名向耶稣提出请求。 

 顺便提一下，关于这位安德烈，我想特别指出他在《约翰福音》中被描绘成肩负重要使命的关键门

徒。请看这卷福音书第 1 章 35节以下的内容（第 164页）。第 40节记载道：“听见约翰的话就跟从耶

稣的两个人，其中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正是这位安德烈遇见自己的兄弟西门时宣告：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换言之，在这部福音书中，安德烈比十二门徒中的任何人（甚至比彼得更早）

遇见了耶稣，并将这消息传递给了彼得。当我们思考教会重要使命“传道”的本质时，圣经教导我们：

这正是“成为安德烈”的实践。我们要向尚未遇见耶稣的人传扬耶稣的事迹。上周，我与受邀担任传道

委员会“夏季音乐礼拜”嘉宾的长笛演奏家紫园香女士通电话。在讨论预算与日程后，我提出希望她在

礼拜中进行约 30 分钟的长笛赞美与见证。紫园女士回应道："30 分钟太短了。至少需要 40 分钟"。她

干劲十足的热情令我深受震撼。各位请务必邀请亲友参加今年七月第四周的音乐礼拜。更令我惊讶的

是，紫园女士得知受邀来栗泽教会后，立刻告知了松户市的朋友，表示当天也要带那位朋友一同前



来。这不正是活出安德烈的榜样吗？我们也当效法这样的榜样。 

耶稣听见了这两人的请求。经文虽未记载祂是否实际会见希腊人，但当祂得知自己的名声已在希腊

人中广传时，便在第 23节宣告：“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在《约翰福音》中，“耶稣的时刻”共出

现八次。例如在“迦拿婚宴”时，耶稣曾对母亲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从第 12 章起，表

达方式转变为“我的时候到了”，随后便出现了那句著名的箴言：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

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翰在此将麦种播撒入土直至发

芽的过程喻为“死亡”。但这粒麦子终将长成穗穗，结出丰硕的果实。耶稣的生平亦是如此。人子终将

被犹太人控告、逮捕并钉上十字架。但第三日他必复活，向门徒显现，赐予信徒永生与救赎。换言

之，耶稣宣告“人子得荣耀之时”，正是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刻。 

 为何十字架之死是荣耀的时刻？其中蕴含着基督教信仰的重大悖论。在圣经信仰中，死亡并非生命

的终结，而是生命的开端。一粒麦子若无人触碰，仅被安全保存，便永远是一粒麦子，无法结出果

实。唯有当它被抛入漆黑的土壤，如同葬入坟墓般深埋土中时，才能结出果实。同样地，因着耶稣在

十字架上受死并被埋葬，信靠祂为救主的信仰才得以确立。教会的成长，源于众多门徒以生命为代价

的信仰与牺牲。耶稣在接下来的第 25节如此阐明：“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

己生命的，必保守生命到永生。”所谓爱惜生命，即以个人升迁、世俗成就及自身安危为生存首要准

则。然而耶稣宣告：如此活法无法得着永生。为何？因生命本非己有，乃是神所赐，神要求我们按祂

心意使用生命。所谓“恨恶自己的生命”，正是要弃绝只顾功名利禄、漠视他人的自我中心，转而选择

为他人奉献的生命。人为何而活？生而为何？圣经如此宣告：“因你存在于我心中，便是我最大的喜

乐。”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于取悦上帝。当我们化作一粒麦子，甘愿为身边之人牺牲奉献时，上帝便为

此欢欣。基督徒的生命，正是选择为他人而活的生命。 

 「一粒麦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今日的经文，亦是法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德烈·纪德作品中广为

人知的名句。然而，还有另一部作品同样将这句箴言置于小说卷首，作为贯穿全书的主题经文。诸位

可曾知晓这部作品？那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我最喜爱的小说之

一，学生时代常在通勤电车上阅读这部上下三卷的长篇巨著。翻开开篇，在正文起始页便引述着这句

圣句。其实，这本小说还关联着一段真实事件。这是圣路加医院院长日野原重明先生的亲身经历：

1970 年 3 月 30 日，从羽田飞往福冈机场的日航“淀号”航班遭日本赤军劫持。乘客与飞机被扣押在韩

国金浦机场，随后展开了为期四天的韩方当局与赤军之间的谈判。而日野原先生正是被劫持乘客之

一。劫机者携带炸药，若谈判破裂恐将引爆自杀。据传在四天滞留期间，劫机者曾表示：“可借阅赤

军机关刊物或随身携带的书籍，若有想读的请提出要求。”其中便有这部《卡拉马佐夫兄弟》。日野原

先生借阅此书翻开时，约翰福音的经文跃入眼帘。他回忆道，当看到“纵使在此地死去，也必结出丰

盛果实”这句神圣话语时，内心顿时获得平安。 

 我们也是“一粒麦子”。一粒麦子的生死，都在神的手中。既然如此，正如今日经文所言，何不选择

一种虽死却得永生的活法呢？神要借着我们的服侍来成就祂的作为。愿我们成为蒙神喜悦的仆人，活

出滋养他人的丰盛人生。 

 

让我们一同祈祷。                             


